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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守法原则。税收筹划一定不能违反税法，违反税法的行为

根本不属于税收筹划范畴，那些以避税为名行偷逃税之实的

筹划绝不是税收筹划。企业进行增值税税收筹划，应该以国

家现行增值税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要在熟知税法的

前提下利用税制构成要素中的税负弹性等进行税收筹划，从

中选择最优的方案。 2．自我保护原则。自我保护原则实质

上是守法原则的延伸，因为只有在遵循法规的前提下才能实

现自我保护。纳税人为了实现自我保护，一般应做到增强法

制观念、熟知税法等相关规定、熟知会计准则、熟悉税收筹

划的技术和方法等。 3、现金净流量为正原则。即税收筹划

要有利于实现企业的财务目标，要保证其能够给企业带来的

效益大于成本，能够体现经济有效。但是由于增值税税收筹

划很难用效益来体现，用现金的净流入更准确，只有当因为

增值税税收筹划引起的现金流人大于与之相关的现金流出，

增值税税收筹划的方案才是可行的。 4．时效性原则。税收

筹划是在一定的法律环境下，在既定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

下进行的，有着明显的针对性、特定性。特别是当前我国的

《增值税税法》是以行政法规、规章的形式颁布的，相比较

《所得税法》而言，其修改更加容易。时效性原则还体现在

资金的时间价值上以及税法适用的“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

则”。 5．整体性原则。在进行增值税税收筹划时要综合考

虑与之相关的税种效应，如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所得税等



，进行整体筹划、综合衡量，以求整体税负最轻、长期税负

最轻，防止顾此失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